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

关于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玉红政征决﹝2021﹞3号

为进一步展现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经历、革命生涯，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展示聂耳艺术成就，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根据市委、市政府有关决定和工作部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征收范围内房屋调查实际，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决定对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同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征收决定如下：

一、项目名称

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

二、房屋征收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

东至棋阳路，西至北门街，南至人民路，北至聂耳路。聂耳路4号（原区一幼）房屋纳入本项目一并征收。
具体范围以《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征收范围图》为准。

三、征收主体、征收部门、征收实施单位

（一）征收主体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

（二）征收部门

玉溪市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征收实施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玉兴街道办事处
咨询电话：0877—2036545

四、房屋征收实施期限

自《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发布之日起至房屋征收工作结束为止。
五、征收补偿协议签约期限

签约期限：2021年12月25日—2022年1月5日。
六、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七、投诉、举报、监督部门及电话

（一）投诉部门、举报部门
玉溪市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电话：0877—2051891）
（二）监督部门
玉溪市红塔区监察委员会（电话：0877—2689819）
八、其他事项

（一）本项目旧式民居房屋的征收补偿按《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旧式民居）征收补偿方案》执行。
（二）本项目现代建筑房屋的征收补偿按《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现代建筑）征收补偿方案》执行。
（三）本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按《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方案》执行。
（四）被征收人如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玉溪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1.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旧式民居）征收补偿方案
2.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现代建筑）征收补偿方案
[image: image1]3.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方案

4.聂耳和国歌传习中心项目征收范围图

                                      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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